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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保证我校硕士研究生的入学质量和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学位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依据《2025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

工作管理规定》，制定本简章。

上海政法学院坚持“立足政法、服务上海、面向全国、放眼世界”

的办学理念，秉承“刻苦求实、开拓创新”的校训精神，走“以需育

特、以特促强”的创新发展之路，努力培养德法兼修、全面发展，具

有宽厚基础、实践能力、创新思维和全球视野的高素质复合型应用型

人才，建立以法学为主干，管理学、经济学、文学、教育学、艺术学

等多学科门类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，努力创建具有鲜明政法特色的一

流应用型大学。

2025 年我校拟招收硕士研究生 334 名，目前教育部尚未正式下

达我校 2025 年研究生招生计划，具体招生名额将在录取时视教育部

下达计划数、生源状况和学校发展需要确定。本简章中所列招生人数

为拟招收名额，仅供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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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培养目标

培养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，符

合立德树人根本标准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遵纪守法，品德良好，

具有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，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

系统的专业知识，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，具

有创新精神、创新能力和从事科学研究、教学、管理等工作能力的高

层次学术创新型专门人才以及具有较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、能够承

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、具有良好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实践创新型人

才。

二、招生计划、招生学科或类别

2025 年我校拟招收硕士研究生 334 名，具体拟招生计划人数参

见下表。

2025 年拟招生人数计划表

招生类型

招生一级

学科或专

硕点

招生研究方向、二级学科

或专硕类别

培养方

式
拟招生人数

学术学位

硕士研究生

法学

法学理论 全日制 6

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全日制 15

刑法学 全日制 30

民商法学 全日制 26

诉讼法学 全日制 16

经济法学 全日制 12

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全日制 8

国际法学 全日制 16

法经济学 全日制 5

马克思主

义理论

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全日制 4

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全日制 6

思想政治教育 全日制 3



上海政法学院 2025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

3

新闻传播

学

新闻学 全日制
8

传播学 全日制

公共管理

学

行政管理
全日制

7

社会保障 4

国家安全

学

国家安全思想与理论

全日制 10国家安全战略

国家安全治理

专业学位

硕士研究生

法律硕士

法律（法学） 全日制 19

法律（非法学） 全日制 15

涉外律师 法律（法学） 全日制 29

国际仲裁 法律（法学） 全日制 19

国际商务硕士 全日制 8

审计硕士 全日制 10

数字经济硕士 全日制 8

社会工作硕士 全日制 14

国际事务硕士 全日制 7

新闻与传播硕士 全日制 12

翻译硕士
俄语笔译 全日制 3

英语笔译 全日制 5

国际中文教育硕士 全日制 5

退役大学生士

兵专项计划
专业学位 全日制 2

对口支援新疆

政法学院单独

招生计划

法律（法学） 全日制 1

法律（非法学） 全日制 1

合计 334

2025 年我校拟招收硕士研究生 334 名。招生学科或类别目录上

所示拟招生人数仅供报考时参考，不作为我校 2025 年硕士研究生招

生计划的最终依据。录取时将根据教育部最终下达招生计划，综合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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虑生源状况和发展需要，对学校招生总数及各学科或类别招生数进行

适当调整。

三、报考条件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1.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；

2.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品德良好，遵纪守法；

3.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规定的体检要求；

4.考生学业水平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

（1）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（2025 年 9 月 1日前须取

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。含普通高校、成人高校、普通高校举办

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等应届本科毕业生，以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

时可毕业本科生）。

（2）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。

（3）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以按同等学力身份报考：A、获得国

家承认的高职（专科）毕业学历后满 2年（从毕业后到 2025 年 9 月

1日）或 2年以上；B、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。同等学力考生

在复试过程中须加试至少两门与所报考专业相关的本科主干课程。

同等学力考生报名时必须同时具备：A、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

（425 分以上）；B、修过普通高等学校相关专业本科主干课程，并

提供该专业本科八门主干课程合格成绩单；C、网上报名时应在国家

正式出版刊物公开发表 1篇 8000 字以上与所报考学科或专硕类别相

关的学术论文（具体要求参考《上海政法学院研究生论文发表刊物负

面清单制度实施办法》)。请达到要求的同等学力考生于 2024 年 10

月 9日之前将相关证明材料原件扫描后，发送至我校研招办邮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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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名，逾期不得补报。学校对申请免初试的考生组织复试，复试合格

者即可予以拟录取。

（6）我校是教育部指定承担对口支援西部高校工作的高校之一，

目前对口支援高校为新疆政法学院。报考对口支援计划硕士研究生，

须为我校对口支援高校在职教师或管理人员，须符合国家、教育部和

我校的各项招生规定，报考录取方式为定向就业。

（二）报考部分学科或类别的特别条件

1.报考法律（非法学）专业学位的考生，报考前所学专业为非法

学专业。

2.报考法律（法学）专业学位的考生，报考前所学专业为法学专

业（获得法学第二学士学位的人员可报考）。

考生应仔细阅读我校的报考条件，确认完全符合后再进行网上报

名。凡不符合报考条件导致不能考试或录取的，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。

四、报名流程

网上报名前，请仔细阅读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上由教育部、考

生所在省级教育招生考试管理机构、报考点以及我校发布的相关通知

公告，并如实、认真填写本人报名信息。由于不按相关通知公告要求

报名、不符合报考条件、错误填写网报信息、或故意填报虚假信息等

原因，导致不能考试或录取的，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。

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（现场确认）两个阶段。所有参加

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生均须进行网上报名，并在网上或到报考点

现场确认网报信息和采集本人图像等相关电子信息，同时按规定缴纳

报考费。

（一）网上报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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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报名时间：2024年 10月 15日至 10月 28日，每天9:00-22:00。

预报名时间为 2024 年 10 月 9 日至 10 月 12 日，每天 9:00-22:00。

逾期不再补报，也不得再修改报名信息。报名期间中国研究生招生信

息网将对考生学历（学籍）信息进行网上校验。考生可随时上网查看

学历（学籍）校验结果。考生也可在报名前或报名期间自行登录“中

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（网址：http://www.chsi.com.cn）查询本人

学历（学籍）信息。未通过网上学历（学籍）校验的考生，国内学历

应及时到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进行学历（学籍）认证，国外学历

应及时到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进行认证。在网上确认（现场确认）时

将认证报告交报考点核验。

2.报名网站：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（以下简称“研招网”），

公网网址：http://yz.chsi.com.cn，教育网址：http://yz.chsi.cn。

3.请考生按照 2025 年考研报名要求提供本人电子证件照，如考

生未能提供符合要求的照片，由此引起的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。

http://yz.chsi.cn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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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考点选择：应届本科毕业生原则上应选择就读学校所在地省级

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报考点办理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（现场确

认）手续；其他考生应选择工作所在地（相关具体要求由所在地省级

教育招生考试机构合理确定）或户口所在地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指

定的报考点办理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（现场确认）手续。

（二）网上确认（现场确认）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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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所有考生均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在网上或到报考点指定地点现

场核对并确认其网上报名信息，逾期不再补办。网上确认（现场确认）

时间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根据国家招生工作安排和本地区报

考组织情况自行确定和公布。

2.考生网上确认（现场确认）应当提交本人居民身份证、学历学

位证书（应届本科毕业生持学生证）和网上报名编号，由报考点工作

人员进行核对。

3.所有考生均应当对本人网上报名信息进行认真核对并确认。报

名信息经考生确认后一律不作修改，因考生填写错误引起的一切后果

由其自行承担。

4.考生应当按规定缴纳报考费。

5.考生应当按报考点规定配合采集本人图像等相关电子信息。

（三）《准考证》下载打印

考生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“研招网”自行下载打印《准考

证》。《准考证》使用 A4幅面白纸打印，正、反两面在使用期间不

得涂改或书写。考生凭下载打印的《准考证》及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

参加初试和复试。考生报名时须签署《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》并遵守

相关约定及要求。

（四）注意事项

1.考生只可填报一个招生单位的一个学科或类别。

2.工作单位和户籍在国务院公布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，且定向就

业单位为原单位的少数民族在职人员考生，可按规定享受少数民族照

顾政策。按规定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的考生，在网上报名时须如实

填写少数民族身份，且申请定向就业少数民族地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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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报考有关专项计划的考生，须符合相应报考条件并在网上报名

时填报。

（1）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。考生应为高校学生应征入伍退出现

役且符合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考条件。

考生报名时按要求填报信息，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进行审核；考

生复试前向招生单位提供《入伍批准书》和《退出现役证》，招生单

位对其报考资格进行复核。审核或复核未通过的，不得按照“退役大

学生士兵计划”参加复试，仅可在调剂阶段按规定申请调剂到普通计

划。

报考普通计划的考生，若报名时申请退役大学生士兵初试加分并

填报了相关信息，经有关部门审核通过后，调剂阶段可按规定申请调

剂“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”；若报名时未申请退役大学生士兵初试加

分的，不可参加“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”调剂。

（2）其余专项计划，执行相应文件规定。

报考专项计划的考生，不再享受初试加分和少数民族照顾政策。

3.我校重要通知将在我校研究生处网站或微信公众号（上政研

招）发布的同时，将辅以手机短信提示，请务必填写正确手机号码并

保持手机畅通（考试期间除外）。

五、考试（初试、调剂、复试）

（一）初试

考生凭下载打印的《准考证》和本人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参加初

试。

1.初试时间：2024 年 12 月 21 日至 12 月 22 日（每天上午 8:30

—11:30，下午 14:00—17:00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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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初试地点：各省（市、自治区）高校研究生招生主管部门指定

的考场。

3.考试大纲、命题范围：

（1）全国统考科目（思想政治理论、外国语等）和全国联考科

目（法硕联考业务课等）的命题工作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，

考试大纲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统一编制；

（2）我校自主命题科目的命题范围见附录 1。

（二）调剂

初试成绩公布后，未能参加第一志愿学校（或学科或类别）复试

或复试未录取的考生，如符合调剂要求，可通过教育部研招网调剂系

统申请调剂。调剂的具体要求均以初试结束后教育部发出的当年录取

工作通知的规定为准，我校将按照教育部有关政策制定调剂工作办

法，并及时公布。

（三）复试

复试具体要求详见我校《复试工作办法》（复试前另行发布）。

1.复试时间：2025 年 3月底至 4 月中旬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

2.复试基本要求和分数线：学校依据教育部划定的复试分数线等

基本要求和录取政策，结合本年度招生计划和考生初试成绩，确定进

入复试的总分、单科分数要求。

3.复试比例：我校实施差额复试，拟录取考生和复试考生比例为

1:1.2 以上。

4.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考生参加复试时，含获得国家承认的高

职（专科）学历毕业生后满 2 年及以上、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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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试（笔试）至少两门与报考专业相关的本科主干课程，加试科目在

复试前另行通知。

（四）考风考纪

考生应自觉树立遵章守纪、诚实考试的意识。初试期间，考生应

自觉遵守《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场规则》及各考点考场纪律；

复试期间，考生应自觉遵守我校考场规则及考生所签署的《诚信复试

承诺书》等内容，在我校复试工作结束前不得对外透露或传播复试试

题内容等有关情况。对在研究生考试招生中违反考试管理规定和考场

纪律，影响考试公平、公正的考生、考试工作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，

一律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及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

（教育部令第 33号）严肃处理。对在校生，由其所在学校按有关规

定给予处分，直至开除学籍；对在职考生，应通知考生所在单位，由

考生所在单位视情节给予党纪或政纪处分；对考试工作人员，由教育

招生考试机构或其所在单位视情节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；构成违法的,

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，其中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六、资格审查、健康检查

我校将在复试前对考生的居民身份证、学历学位证书、学历学籍

核验结果、学生证等报名材料原件及考生资格进行严格审查，对不符

合规定者，不予复试。

我校暂定将复试体检与新生入学体检合并进行，参加复试考生须

如实申报自己的健康状况，如隐瞒病史，一经发现将被记入诚信档案，

情节严重的将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取消录取或入学资格等处理。

七、录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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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照“德智体美劳全面衡量，择优录取保证质量”的原则，根据

本单位招生计划、复试录取办法以及考生初试和复试成绩、思想政治

表现、身心健康状况等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，拟录取名单须经学校审

议、上海市研究生招生主管部门审核、国家教育部批准。

对弄虚作假者，不论何时，一经查实，即按有关规定取消报考资

格、录取资格、入学资格或学籍。

八、学习方式、就业方式

除特别注明的以外，学习方式均为全日制硕士研究生。

硕士研究生按就业方式分为“定向就业”和“非定向就业”两种

类型。定向就业硕士生入学前须与用人单位签订定向合同，毕业后按

定向合同就业，学校不负责就业派遣，学习期间人事档案和户口均不

能转入我校，不参加上海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，在读期间学校不

安排住宿，不能参评学校的奖助学金和资助项目，毕业时不纳入就业

计划。非定向就业硕士生入学前必须将人事档案调入我校，可将户口

迁入我校，毕业后与用人单位经双向选择就业。

定向就业硕士生学习期间，由于定向单位变更、撤销、合并等原

因，导致毕业后不能接收的情况，由该生自行与单位协商解决。

考试报名时，考生必须明确选择学习方式和就业方式，报名后不

得更改，复试后按照报名信息录取。

九、学习年限

我校硕士研究生的基准学习年限为 2-3 年。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

基准学习年限为 3年；法律（法学）、国际商务、社会工作、新闻与

传播、翻译硕士、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基准学习年

限为 2 年；法律（法学）—涉外律师、法律（法学）—国际仲裁、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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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（非法学）、审计硕士、数字经济硕士、国际事务硕士专业学位硕

士研究生基准学习年限为 3 年。超出基准学习年限的学习与其他事

项，依照国家与学校有关规定执行。

十、学费、奖助学金和助学贷款

（一）学费

我校 2025 年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在基准学习年限内每学年学费

为 8000 元。

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费标准如下：

学科或类别名称 学费（每生/年） 基准学习年限（年）

法律（法学） 25000 元 2

法律（法学） 涉外律师 25000 元 3

法律（法学） 国际仲裁 25000 元 3

法律（非法学） 23000 元 3

国际商务硕士 30000 元 2

审计硕士 20000 元 3

数字经济硕士 20000 元 3

社会工作硕士 12000 元 2

国际事务硕士 15000 元 3

新闻与传播硕士 20000 元 2

翻译硕士 18000 元 2

国际中文教育硕士 20000 元 2

其他教育收费按照上级要求和学校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奖助学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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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帮助研究生顺利完成学业，学校建立研究生国家助学金、研究

生国家奖学金、校长奖学金、研究生学业奖学金、新生奖学金等制度

（定向培养研究生不适用）。并为研究生提供“三助一辅”岗位，逐

年加大岗位津贴资助力度。

1.研究生国家助学金：硕士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为 0.6 万

元/年，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覆盖面为 100%。

2.研究生国家奖学金：根据研究生年度综合素质测评结果和答辩

选拔评定研究生国家奖学金，资助标准为 2 万元/人，具体名额由上

级主管部门确定。

3.校长奖学金：根据研究生年度综合素质测评结果和答辩选拔评

定校长奖学金，资助标准为 1.5 万元/人，名额为二年级以上研究生

总数的千分之三。

4.研究生学业奖学金：学术型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一、二、三等奖

比例依次为：5%、10%和 40%，资助标准为：1.2 万元/年、0.8 万元/

年、0.4 万元/年；专业型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一、二、三等奖比例依

次为：10%、20%、50%，资助标准为：0.6 万元/年、0.4 万元/年、0.2

万元/年。

5.研究生新生学业奖学金：根据其录取类别按当年入学考试初、

复试总成绩排序和入学后的综合表现确定新生学业奖学金等级。学术

型研究生新生学业奖学金一、二、三等奖比例依次为：5%、10%、40%，

奖助标准为：0.6 万元/年、0.4 万元/年、0.2 万元/年；专业型研究

生新生学业奖学金一、二、三等奖比例依次为:10%、20%、50%，奖助

标准为：0.3 万元/年、0.2 万元/年、0.1 万元/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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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“锦年奖”学术之星：为挖掘和激发研究生在科研学术等方面

的潜力，学校针对研究生群体特设该奖项。获奖人数约在 10名左右，

并予以资金扶持。

7.海外交流资助：我校还积极为研究生提供海外交流和海外深造

的机会，并根据不同项目提供相应资助。

（三）助学贷款

学校制定并完善了各项助学贷款政策，协助银行为经济困难研究

生办理校园地贷款和生源地贷款。具体流程可参见学生工作部网站

“资助工作”有关内容。

十一、毕业和学位授予等

学习期满，符合我校硕士研究生毕业条件的，可获得毕业证书，

毕业证书上注明学习方式。符合硕士学位授予条件者，可申请按流程

审批后，授予硕士学位证书。在校学习状况涉及其他评价材料的，依

照有关规定处理。

十二、信息发布和其他事项

（一）招生信息发布网站及微信公众号

我校发布各类研究生招生信息及相关通知的正式网站为“上海政

法学院研究生处”主页（网址：http://www.shupl.edu.cn/yjsc/），

微信公众号为“上政研招”（SHUPLYJSZS）。

（二）有关材料发放

初试成绩、复试通知、复试成绩以及其他通知均在我校或研究生

处网站、有关公众号公布，不寄发书面通知；录取通知书由我校研究

生招生工作部门负责寄发。

（三）禁办考研辅导班

http://www.shupl.edu.cn/yjsc/


上海政法学院 2025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

17

学校严禁校内各单位和个人（包括在校生）举办、或与社会培训

机构或个人联合举办任何形式的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辅导活动，严禁

组织或参与任何形式考研辅导资料的编写、出版等活动。对违反规定

的单位和个人，学校将根据相关规定严肃查处。

（四）招生政策调整

如果国家在本招生年度调整研究生招生政策，或者出台新政策，

我校将做相应调整，并在我校或研究生处网站、有关公众号及时予以

公布。

（五）研究生处招生工作部门联系方式

通信及办公地址：上海市青浦区外青松公路 7989 号求实楼 502

室。

邮政编码：201701

联系电话：021－39227142

纪委举报电话：021—39225811

图文传真：021－39227143

网址：http://www.shupl.edu.cn/yjsc/

十三、附录

附录 1.上海政法学院 2025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学科或类别目录

十四、其他

本简章的最终解释权归上海政法学院所有，本简章未尽事宜遵照

《2025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》执行。

http://www.shupl.edu.cn/yjsc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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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1

上海政法学院 2025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学科或类别目录

001 法律学院

联系电话：021-39227369 联系人：马腾跃

招生

代码

招生学科、专

硕类别名称

培养学科

代码
研究方向名称 初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

030100 法学

030101 法学理论

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

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

③611 法学基础（法理学

75 分，宪法学 75 分）

④801 法学综合（民法学

（总论）75 分、刑法学（总

论）75 分）

611

1.法理学：《法理学》编写组：《法理学》（第二版）（马克思主

义理论研究建设工程重点教材），人民出版社、高等教育出版社

2020 年版。

2.宪法学：《宪法学》编写组：《宪法学》（第二版）（马克思主

义理论研究建设工程重点教材），人民出版社、高等教育出版社

2020 年版。

801

1.民法学（总论）：《民法学》编写组：《民法学》（第二版）（上

册）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程重点教材），高等教育出版社

2022 年版。

030103
宪法学

与行政法学

030105 民商法学

030106 诉讼法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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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刑法学（总论）：《刑法学》编写组：《刑法学》（第二版）(上

册·总论)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程重点教材），高等教育

出版社 2023 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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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2 刑事司法学院

联系电话：021-39227174 联系人：张腾元

招生

代码

招生学科、专

硕类别名称

培养学

科代码
研究方向名称 初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

030100 法学 030104 刑法学

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

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

③611 法学基础（法理学 75 分，

宪法学 75 分）

④801 法学综合（民法学（总论）

75 分、刑法学（总论）75 分）

611

1.法理学：《法理学》编写组：《法理学》（第二

版）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程重点教材），

人民出版社、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年版。

2.宪法学：《宪法学》编写组：《宪法学》（第二

版）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程重点教材），

人民出版社、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年版。

801

1.民法学（总论）：《民法学》编写组：《民法学》

（第二版）（上册）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

程重点教材），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2 年版。

2.刑法学（总论）：《刑法学》编写组：《刑法学》

（第二版）(上册·总论)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

设工程重点教材），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3 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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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3 经济法学院

联系电话：021-39227182 联系人：叶丽静

招生

代码

招生学科、专

硕类别名称

培养学科

代码
研究方向名称 初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

030100
法学

030107 经济法学
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

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

③611 法学基础（法理学 75 分，宪

法学 75 分）

④801 法学综合（民法学（总论）

75 分、刑法学（总论）75 分）

611

1.法理学：《法理学》编写组：《法理学》（第二

版）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程重点教材），

人民出版社、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年版。

2.宪法学：《宪法学》编写组：《宪法学》（第二

版）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程重点教材），

人民出版社、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年版。

801

1.民法学（总论）：《民法学》编写组：《民法学》

（第二版）（上册）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

程重点教材），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2 年版。

2.刑法学（总论）：《刑法学》编写组：《刑法学》

（第二版）(上册·总论)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

设工程重点教材），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3 年版。

030108

环境与资源

保护法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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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4 国际法学院

联系电话：021-39227266 联系人：孙妍

招生

代码

招生学科、专

硕类别名称

培养学科

代码
研究方向名称 初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

030100 法学 030109 国际法学

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

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

③611 法学基础（法理学 75 分，宪

法学 75 分）

④801 法学综合（民法学（总论）

75 分、刑法学（总论）75 分）

611

1.法理学：《法理学》编写组：《法理学》（第二

版）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程重点教材），

人民出版社、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年版。

2.宪法学：《宪法学》编写组：《宪法学》（第二

版）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程重点教材），

人民出版社、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年版。

801

1.民法学（总论）：《民法学》编写组：《民法学》

（第二版）（上册）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

程重点教材），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2 年版。

2.刑法学（总论）：《刑法学》编写组：《刑法学》

（第二版）(上册·总论)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

设工程重点教材），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3 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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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5102 法律（法学）

专业学位
/ 涉外律师

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

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

③397 法硕联考专业基础（法学）

④497 法硕联考综合（法学）

专业学位联考科目考试大纲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组

织编制（最新版）。

035102

法律（法学）

专业学位
/ 国际仲裁

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

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

③397 法硕联考专业基础（法学）

④497 法硕联考综合（法学）

专业学位联考科目考试大纲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组

织编制（最新版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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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2 上海司法研究所

联系电话：021-39220328 联系人：王倩

招生代码
招生专硕类别

名称

培养学科

代码
研究方向名称 初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

035102 法律（法学）

专业学位
/

01 政府法务

02 民商法

03 企业法律服务与风

险管理

04 体育法

05 刑事司法

06 纪检监察

07 经济法

08 知识产权

09 人工智能法

10 智慧警务

11 社会治理

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

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

③397 法硕联考专业基础（法学）

④497 法硕联考综合（法学）

专业学位联考科目考试大纲由教

育部考试中心组织编制（最新

版）。

035101 法律（非法学）
/

01 政府法务

02 民商法

03 企业法律服务与风

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

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

③398 法硕联考专业基础（非法

专业学位联考科目考试大纲由教

育部考试中心组织编制（最新

版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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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学位 险管理

04 体育法

05 刑事司法

06 纪检监察

07 经济法

08 知识产权

09 人工智能法

10 智慧警务

11 社会治理

学）

④498 法硕联考综合（非法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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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7 马克思主义学院

联系电话：021-39227334 联系人：吴小佳

招生代码 招生学科名称 初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

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

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

②201 英语一

③61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

④80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

612

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》（2023 版），本书编写组编，

高等教育出版社。

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802

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》

（2023 版），本书编写组编，高等教育出版社。

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》（2023 年

版），本书编写组编，高等教育出版社、人民出版社。

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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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8 上海纪录片学院

联系电话：021-39227392 联系人：颜维君

招生代码
招生学科、专硕

类别名称
初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

050301 新闻学

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

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

③613 新闻传播学理论

④803 新闻传播业务

613

《新闻学概论》编写组：《新闻学概论（第二版）》，高等教育出版社、

人民出版社，2020 年 8 月版；

《西方传播学理论评析》编写组：《西方传播学理论评析》，高等教育出

版社，2021 年 8 月版；

《中国新闻传播史》编写组：《中国新闻传播史》，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21

年 8 月版。

050302 传播学

803

《新闻编辑》编写组：《新闻编辑（第二版）》，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19

年 12 月版；

《新闻采访与写作》编写组：《新闻采访与写作》，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19

年 1 月版。

注：上述论著如果重印，可以用新版。

334

《新闻学概论》编写组：《新闻学概论（第二版）》，高等教育出版社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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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55200
新闻与传播硕士

专业学位

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

②202 俄语或 204 英语二

③334 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

④440 新闻与传播专业基础

人民出版社，2020 年 8 月版；

《西方传播学理论评析》编写组：《西方传播学理论评析》，高等教育出

版社，2021 年 8 月版；

彭兰：《网络传播概论》（第四版）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17 年 7

月版。

440

《新闻编辑》编写组：《新闻编辑（第二版）》，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19

年 12 月版；

《新闻采访与写作》编写组：《新闻采访与写作》，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19

年 1 月版。

注：上述论著如果重印，可以用新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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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9 经济管理学院

联系电话：021-39227342 联系人：王凯鑫

招生

代码

招生学科、专

硕类别名称

培养学

科代码

研究方向

名称
初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

030100 法学 0301Z3 法经济学

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

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

③611 法学基础（法理学 75 分，

宪法学 75 分）

④801 法学综合（民法学（总论）

75 分、刑法学（总论）75 分）

611

1.法理学：《法理学》编写组：《法理学》（第二

版）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程重点教材），

人民出版社、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年版。

2.宪法学：《宪法学》编写组：《宪法学》（第二

版）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程重点教材），

人民出版社、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年版。

801

1.民法学（总论）：《民法学》编写组：《民法学》

（第二版）（上册）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

程重点教材），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2 年版。

2.刑法学（总论）：《刑法学》编写组：《刑法学》

（第二版）(上册·总论)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

设工程重点教材），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3 年版。



https://book.jd.com/publish/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_1.html
https://book.jd.com/publish/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_1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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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0 政府管理学院

联系电话：021-39227432 联系人：邹芳妮

招生代码
招生学科、专硕

类别名称

培养学

科代码
研究方向名称 初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

120401 行政管理 / / ○1 101 思想政治理论

②201 英语一

③614 管理学原理

④804 公共管理

614

周三多主编：《管理学（第五版）》，高等教育出版

社 2018 年。

804

陈振明等主编：《公共管理学（第二版）》，中国人

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年。
120404 社会保障 / /

140200 国家安全学 /

01 国家安全思想

与理论

02 国家安全战略

03 国家安全治理

○1 101 思想政治理论

②201 英语一

③615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

基础

④805 国家安全学专业综

合

615

王浦劬、周光辉、燕继荣主编：《政治学概论》(第二

版)，高等教育出版社、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;

陈岳、门洪华、刘清才主编：《国际政治学》，高等

教育出版社 2019 年版;

朱瀛泉主编:《国际关系史》（上、下），高等

教育出版社 2022 年版。

805

中共中央宣传部、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编：《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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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》，学习出版社、人民出版社

2022 年版;

刘跃进主编：《国家安全学》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

2004 年版;

李竹、肖君拥主编：《国家安全法学》，法律出版社

2019 年版。

035200 社会工作硕士

专业学位

/

/

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

②204 英语二

③331 社会工作原理（主要

内容包括社会工作基本理

论、社会调查研究方法、社

会工作伦理、社会工作行政

等）

④437 社会工作实务（主要

内容包括社会工作方法、社

会工作技巧等）

331

顾东辉著：《社会工作概论》（第二版），复旦大学

出版社 2020 年版；

王思斌著：《社会工作概论》（第三版），高等教育

出版社 2018 年版。

郝大海著：《社会调查研究方法》（第四版），中国

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。

437

许莉娅著：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（丛书主编）：《个

案工作（第二版）》，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年版；

刘梦著：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（丛书主编）：《小

组工作（第二版）》，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年版；

夏建中著：《社区工作》（第三版），中国人民大学

出版社 2015 年版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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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教辅编写组编：《2024

年社会工作综合能力（中级)》，中国社会出版社 2024

年版。

035500
国际事务硕士

专业学位
/ /

○1 101 思想政治理论

②201 英语一

③715 国际事务专业综合

④815 全球治理与中国外

交

715

陈岳、门洪华、刘清才主编：《国际政治学》，高等

教育出版社 2019 年版；

朱瀛泉主编:《国际关系史》（上、下），高等

教育出版社 2022 年版。

815

宫力：《当代中国外交》，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年版；

赵可金：《全球治理导论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2

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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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1 语言文化学院（国际交流学院）

联系电话：021-39227116 联系人：曹彩霞

招生代码
招生专硕类别

名称
初试科目 初试参考书目

055101
翻译硕士

（英语笔译）

专业学位

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

②211 翻译硕士（英语）

③357 翻译基础（英语）

④448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

211

史志康主编：《高级英语》 第 1、2册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，2014 年；

张春柏主编：《综合教程（第 3 版）》 第 5、6 册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，2013

年；

357

Bassnett,Susan. Translation Studies,《翻译研究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, 2004；

Gentzler,Edwin.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, 《当代翻译理论（第二

版修订本）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, 2004；

平卡姆著：《中式英语之鉴》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，2000；

叶子南著:《高级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》，清华大学出版社，2020 年；

罗进德主编：《非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》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, 2004 年；

李长栓著：《非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（第二版）》，中译出版社，2018 年；

448

金元浦主编：《中国文化概论》（第三版）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15 年；

白延庆主编：《新编公文写作教程》，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，2013 年；

庄锡昌主编：《西方文化史》，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11 年

注：上述论著如果重印，可以用新版。



上海政法学院 2025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（拟新增硕点更新版）

35

055103

翻译硕士

（俄语笔译）

专业学位

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

②212 翻译硕士（俄语）

③358 翻译基础（俄语）

④448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

212

史铁强主编：《大学俄语（东方）》5-7 册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，2011 年；

358

蔡毅、孙桂芳主编：俄译汉教材增修本(上、下）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，2006

年；

杨仕章主编：俄汉翻译基础教程，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10 年；

刘宏总主编，许宏主编：理解当代中国——汉俄翻译教程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

社，2022 年。

448

金元浦主编：《中国文化概论》（第三版）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15 年；

白延庆主编：《新编公文写作教程》，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，2013 年；

庄锡昌主编：《西方文化史》，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11 年。

注：上述论证如果重印，可以用新版。

045300

国际中文教育

硕士

专业学位

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

②201 英语（一）或 202 俄

语

③354 汉语基础

④445 汉语国际教育基础

354

黄伯荣、廖序东：《现代汉语（增订六版）》(上下册)，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17

年；

郭锡良等：《古代汉语(修订本)》(上下册)，商务印书馆，2019 年；

叶蜚声、徐通锵：《语言学纲要(修订版)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0 年。

445

周小兵：《对外汉语教学入门》（第 3版），中山大学出版社，2017 年；

刘珣：《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》，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，2022 年；

程裕桢：《中国文化要略》(第 4版)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，2017 年；

吴为善、严慧仙：《跨文化交际概论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09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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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上述论著如果重印，可以用新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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